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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骨灰龕發牌制度

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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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 私營骨灰龕資料 (2011年12月30日)

– 第一部分﹕符合土地契約內的用途限制和城市規劃規定，而且沒有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私營骨灰龕 – 32 間私營骨灰龕

– 第二部分﹕不屬第一部分的其他私營骨灰龕 – 66 間私營骨灰龕

• 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物環境衞生署走訪了資料所涵蓋的53間私營骨灰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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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因素

• 第一階段公眾諮詢結果 – 市民表示非常支持設立私營骨灰龕發牌制度。
不過，社會各界對於發牌制度的規管範圍及力度，以及如何處理在發牌
制度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龕，則持有不同意見。

• 主要考慮因素

- 穩健而務實的發展路向

- 尊重已根據傳統習俗所作的安排

- 妥為顧及市民的感受

- 業界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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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骨灰龕牌照委員會

• 我們建議制定一條名為《私營骨灰龕條例》的新法例，藉以推行法定發
牌制度。

• 發牌當局 – 私營骨灰龕牌照委員會 (由官方及非管方委員組成)

• 委任當局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牌照委員會的執行部門及執法機關 – 食物環境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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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骨灰龕發牌制度

• 「私營骨灰龕」定義 – 存放人類骨灰而又並非由政府興建及 / 或營運 / 經
辦的任何地方。在一般情況下，在家中存放有限份數的先人骨灰並不包括
在這個定義之內。

• 牌照有效期為五年，可以續期

• 申請牌照的規定

(a) 使用處所的權利

(b) 法定規定 – 用作經營私營骨灰龕的處所必須符合所有法定規定，例如
有關城市規劃、樓宇安全、消防安全、環境衞生及環境保護的法定規
定

(c) 符合土地契約條件及沒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d) 呈交管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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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條件 (1)

(a) 除非取得牌照委員會同意，否則不得更改已獲牌照委員會核准的龕位數目和
位置。另外，須設置顯示龕位詳細位置的平面圖；

(b) 除非取得牌照委員會同意，否則不得更改持牌人；

(c) 不得分租或轉讓牌照指定處所。若搬遷至新處所，則須重新作出牌照申請；

(d) 強制規定須與消費者訂立合約，當中須列明各項指定條文，例如各項收費的
明細、骨灰龕結業時的安排，以及出售龕位予指定人士的安排；

(e) 持牌人須在結業後盡一切合理努力處理已經存放在其骨灰龕的先人骨灰。如
未能這樣做，即構成違反牌照條件，並屬可判處監禁的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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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條件 (2)

(f) 備存登記冊，記錄所有龕位及有關購買者的資料，以供執法人員查閱；

(g) 依循與牌照申請一併提交的管理計劃行事；

(h) 須設立維修保養基金，包括由持牌人存入首筆款項，另加隨後售出每個龕位
所得收益的指定百分率的款額。維修保養基金專供維修和保養骨灰龕之用；

(i) 每兩年提交一次報告，以證明骨灰龕符合樓宇安全方面的規定； 以及

(j) 公眾利益 – 在考慮牌照申請時，牌照當局須信納批出該牌照不會違反公眾利
益(例如全港骨灰龕位的整體供應、居民或地區組織的意見，以及購買了在
發牌制度生效前已經存在的骨灰龕位人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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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受發牌制度規管 (1)

• 自動及無條件豁免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132章)附表5所指明的私營墳場內的私營骨灰龕

– 有關經營者不必主動申請豁免。

• 有條件豁免 –

殮葬商

– 有意尋求豁免的經營者須主動向牌照委員會申請豁免；以及

– 發牌當局可按情況對有關豁免施加條件，例如禁止在行人路上燒冥鏹或進行拜祭
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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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受發牌制度規管 (2)

其他在發牌制度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龕

• 在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期間，有意見要求當局以務實的方式解決在發牌制度生

效前已存在的違規私營骨灰龕問題。

• 為免打擾先人的安息之所，並為減少相關執法行動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困擾，

有意見建議政府應考慮賦權有關當局酌情處理某些存在已久的骨灰龕，將其

豁免受發牌制度規管。

• 政府對上述建議持開放態度，並希望就應獲豁免的私營骨灰龕類別及相關準

則聽取公眾意見。

• 我們認為對樓宇及消防安全構成明顯或即時危險的私營骨灰龕在任何情況下

均不應獲豁免。

• 發牌當局可向獲豁免的私營骨灰龕施加條件，包括有關骨灰龕須控制其經營

規模，並應凍結龕位數目和停止出售龕位。

10

暫時免責 (1)

• 適用於發牌制度生效前已經存在但不獲豁免且不符合現行法定及政府規定

的私營骨灰龕

• 暫時免責旨在容許經營者在致力把違規情況規範化以確保骨灰龕能符合當

時尚未符合的發牌規定的同時，能夠繼續維持經營(只能經營已售出的龕

位，而非出售新的 / 空置龕位)。

• 評審暫時免責的考慮因素

(a) 有關的私營骨灰龕在發牌制度實施前已經設立；

(b) 申請人能夠證明其有權使用有關的處所 / 用地；以及

(c) 私營骨灰龕沒有對樓宇及消防安全構成明顯或即時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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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免責 (2)

• 暫時免責的條件

可包括要求骨灰龕經營者採取有效補救措施，確保有效管理相關設施，及

減輕對鄰近社區造成的滋擾。此外，已申請或已獲暫時免責的私營骨灰龕

應凍結龕位數目和停止出售龕位。

• 在有關法例生效後，獲暫時免責的骨灰龕仍屬未能符合發牌規定，暫時免

責制度只是因應市場龕位不足的情況而採取的過渡措施，在適當的時候便

會逐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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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上訴、懲處

• 過渡期 – 18 個月

• 上訴機制 – 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 懲處 – 在沒有牌照或豁免的情況下經營私營骨灰龕，即屬犯罪。經營者

可被處以每日遞增的罰款及 / 或監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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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 諮詢期 – 13/12/2011 – 30/3/2012

• 草擬法例 – 目標是最早在2013年第四季將條例草案提交立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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